
《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案 

（公示稿） 

一、 规划编制依据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19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二十八号，2019 年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月 8 日修订）等。 

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2017 年 1 月 23 日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年 5 月 9 日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

线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1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2020 年 9月 15日）；国务院办公厅《防止耕

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2020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

见》（2022 年 5 月 6 日）；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2018 年 5 月 21 日发布）；中共云南

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印发《关于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9 年 4月 29 日）；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2020 年 4 月 8 日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

（2020 年 11月 26 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高质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实施方案》（2022 年

8 月 6 日）；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和实施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86 号）等。 

技术标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 年 9 月 28 日

发布）；《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4 修订版）。 

相关规划：《德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陇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云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德宏州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陇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 年）》；其他规划，包括德宏州省和陇川县发布实施的交通、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业和草原等相关专项规划。 

 

二、 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落实《陇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规划意图，满足国土空间规划总详规多级联动、统一管控的要求，科学合理

的统筹陇川县章凤口岸详规控制单元内的开发建设和规划管理，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土地有偿使用的条例化、法制化，加强国土空间规划



管理与开发建设二者之间的有机衔接，并为下一步的地块出让开发、深化规划设计提供技术管理依据，特编制《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次规划”。 

 

三、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章凤口岸控制单

元全域，北起国门医院北侧，南、西抵

中缅国界，东接陇川县城；规划区范围

面积 551.74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235.92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主要包含

口岸片区城镇开发边界面积和单元范

围内村庄建设用地面积。 

按《云南省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

单元划定指引（试行）》的规定，本次

规划为城镇单元的详细规划编制，包含

单元和地块两个层次的详细规划。 

 

四、 规划定位及目标 

定位：“陇川县商贸物流中心、中

缅国际陆港、枢纽口岸。” 结合上位规

划对章凤口岸的定位，章凤口岸未来以

发展商贸、物流为主。 

目标：近期完善口岸升级改造及

片区基础配套建设； 远期口岸城市建

设完善，口岸信息化、通关效率等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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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将章凤口岸建设为陇川县商贸物流中心、中缅国际陆港、枢纽口岸。 

 

五、 建设规模 

规划区范围面积 551.74 公顷，建设用地面积 235.92 公顷；

人口规模控制在 1.5 万人以内。 

 

六、 规划结构 

章凤口岸城镇单元规划结构为： 

              “一核、三轴、六片区”  

一核：综合服务核心，提供服务、文化交流等综合服务功

能。 

三轴：沿拉影中路形成的东西向发展轴和沿经二路形成的南

北向发展轴、沿经四路形成的南北向发展轴。 

六片区：包含综合服务、特色商贸、仓储物流、查验及保税

加工、服务配套、乡村振兴六个功能片区。 

综合服务核心: 跨境贸易展示中心、商务商贸、广场； 

国际仓储物流区:仓储物流为主，现有国门医院保留，规划适

当给与配套； 

中缅特色商贸区:国际国内商品展销区、中缅特色商贸街； 

乡村振兴示范区:商业零售区、民宿住宅区、相关公服配套； 

服务配套区:中缅文化交流中心、停车场、交易区、口岸综合

服务； 

口岸综合查验及保税加工区:边民互市、进口查验、免税区、

出口监管、保税加工跨境电商监管、进境商品监管。 



七、 规划用地布局及主要指标 

土地使用规划结合功能，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要求规划。规划区建设用地以仓储用地、商业服务业

用地、居住用地、交通运输用地为主。 

 

 

 

 

 

 

 

 

 

 

 

 

 

 

 

 

 

 

 
 

 

 



八、 公共服务设施 

落实总体规划中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步行 15 分钟覆盖率等相关要求，结

合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和 5—10 分钟便民生活圈，在满

足服务半径基础上优化设施布局，比如规划保留社区

服务设施用地 2 处，满足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及社

区卫生服务的需求，规划零售商业多处，市场 1 处，

满足居民生活服务需求，规划新增幼儿园 1 处，规划

公园多处，公园配置健身器材，为居民提供体育健身

服务。 

独立占地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有国门医院 1 处，

占地面积 2.20 公顷；国门小学 1 处，占地面积 1.21

公顷；中缅文化交流中心 1处，占地面积 0.78 公顷；

拉影文化中心 1 处，占地面积 0.25 公顷；现状农村服

务设施用地保留。 

 

 

 



九、 道路交通规划 

本项目道路平面设计根据规划提供的道路红线进行布设（包括

道路红线宽度、道路走向及坐标等）规划区规划道路 22 条，分别

为主干路 5 条、次干路 7 条、支路 10 条，共计总长 24.97km。由

于区域内地形平坦，多数道路线形为直线，仅小部分路段设圆曲

线，最小平曲线半径为 40 米。 

主干路：拉影中路、环城南路、经三路、经六路、人民路。设

计速度 50km/h，共计总长 9.28 km。 

次干路：拉影北路、拉影南路、滨河路、新一路、经二路、经

四路，设计速度 40km/h，共计总长 9.71km；经一路，设计速度

30km/h，共计总长 0.88km。 

支路：经一路、经五路、金桥路、规划支路共七条（路线长

2.37km，路基宽 20m、15m、12m）。设计速度 30km/h，共计总长

5.10km。 

 



十、 绿地系统规划 

以总体规划的功能结构为主导，结合章凤口岸区域特色，依

托城市主轴道路为，打造和谐统一的生态景观格局，形成“一

心、三轴、多点”的景观系统结构。 

一心：以国门广场为代表的口岸景观核心； 

三轴：拉影中路、拉影南路及经四路，形成三条景观轴线； 

多点：结合生活区需求，多点布局小游园。 

规划区以口岸以及物流仓储为主，绿地主要集中于生活及配

套区。 

对规划区绿地开敞系统布局结构进行系统性规划，形成游

园、广场和防护绿地 3 类。 

规划区绿地与广场用地主要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和广场，

总用地 8.80 公顷，占规划总面积的 1.60%。 

公园绿地：公园绿地的总面积 5.59 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3.5 ㎡/人。 

防护绿地：总用地面积 1.08公顷； 

广场用地：总用地面积 2.12公顷。 

 

 

 

 

 

 



十一、 规划控制体系 

1、分层管控规划对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的土地使用实行分层

控制，分为管理单元控制和地块详细控制两级。管理单元是本次规划

管控的基础，主要是对控制单元的主导属性、总用地面积、开发建设

总量、人口容量、公共设施配置总量、城市“四线”控制、控制单元

的平均容积率等提出具体的控制要求。 

地块详细控制主要是通过土地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系

数）、建筑高度等指标，对规划区内建设项目进行控制。 

 

2、管理单元划分与控制针对陇川县章凤口岸城镇单元的规模以及

空间形态，为便于规划编制、实际管理，综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权

属、自然界限、出让要求、功能内在关联性等因素，将陇川县章凤口

岸城镇单元划分为 1 个管理单元，面积 1.86km²左右。 

规划管理单元控制指标分为刚性控制和弹性控制两个部分，其中，

刚性控制部分主要包括单元主导属性、总用地面积、计容建筑面积、

配套设施和四线控制。弹性控制部分主要包括容积率、建筑高度、混

合用地、配套设施，其中容积率、建筑高度弹性控制内容在开发建设

中不允许突破其最高限制值。 

 

3、地块控制针对规划范围内的管理单元，规划进行进一步的地块

划分，在控制管理单元建设总量的前提下，规划规定各项控制指标（内

容），并对部分服务设施的位置进行弹性控制。 

 

 


